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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光社意見書：香港愛滋病建議策略(2017-2021年)公眾諮詢 

 
就為同性戀社群基本生活作出合理保障，我們有如下意見： 
  

1.      我們認為同性伴侶生活有一些基本需要，例如伴侶過身後能否分配資
產、領取骨灰等安排，我們認為可以透過支援各種緊密關係的《多元授權
書》、 　酌情權或修訂法例處理。 　我們亦建議按著同性戀者不同的情況1 2

和需要，作個別的立法修訂，例如用「公平就業法」處理不合理解僱；以修
訂《租務條例》處理在租物業時不同情況的歧視等。 　 3

 
2.      按現行《殘疾歧視條例》，殘疾定義包括在體內存在有機體而引致疾
病，或在體內存在可引致疾病的有機體。換言之，受愛滋病病毒感染人士，
不分異性戀、同性戀，均已得到法律保障。此外，亦訂明當一個人被當作有
殘疾而受到歧視，歧視條例都適用。換言之，即使是被認為是感染愛滋病而
受到歧視，不論性傾向，亦已受現行歧視條例所保障。 
 
3.      在已有法律保障的情況下，本社知悉部份團體建議進一步藉訂立《性
傾向歧視條例》解決男男性接觸者遭社會污名和歧視等問題，以致他們更易
「出櫃」，大方及早接受檢查。然而，本社認為「同性戀行為本身在倫理上
具有爭議……一些人之所以不願或不敢出櫃，很可能是因為他們本身亦自覺
有關行為有問題，而不是懼怕會受到其他人的辱罵和攻擊」。  4

 
我們認為，如歧視法當真能解決所謂的「污名化」，《殘疾歧視條例》應該
足夠保障所有愛滋病感染者，或在諮詢文件中，所謂的高危感染群族的「污
名化」情況？惟事實仍未有任何證據。如再增加《性傾向歧視條例》，又是
否真能消解這種「污名化」的情況呢？我們建議加強教育公眾拒絕高風險性
接觸，並對高風險族群採取優先行動，是率先保障每一個社群的合理做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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